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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系爭規定因將擬制遺產計入遺產總額，使 繼 承 人 須 以 （1 ) 部分 

或 （2 ) 全部本得繼承之財產承擔遺產稅負，或 （3 ) 承擔較其因 

繼承所得財產更高之稅負，是 否 、在何種範圍内違反比例原則， 

而牴觸憲法第 1 5 條財產權保障繼承權之意旨？並請說明若以比 

例 原 則 審 查 ，對遺產課稅之憲法界線何在？

財 政 部 1 0 1年 3 月 8 日台財稅字第 10000608440號函 * 1認繼承人僅 

需 以 「遺產」 （含 依 民 法 第 1 1 4 8條 之 1 第 1 項規定視為所得遺

中正大學財經法律學系專任教授兼法學院院長。

1 財 政 部 1 0 1年 3 月 8 日台財稅字第 10000608440號 函 ：「主 旨 ：有 關 9 8 年 6 月 

1 2 日民法第 1148條 第 2 項修正生效後發生之繼承案件，遺產稅得否就繼承人之 

固有財產為強制執行及禁止處分疑義乙案。說 明 ：二 、按 「......繼承人如已依法

為限定繼承者，其應納之遺產稅，參照法務部 8 2 年 8 月 5 日法 8 2律 決 第 16304 

號函轉准司法院秘書長 8 2 年 7 月 2 7 日（8 2 ) 秘台廳民二字第 12562號函 ......應

無庸以其固有財產負繳納義務。」為本部賦稅署 9 1 年 3 月 2 0 日台財稅三發字第 

0 9 1 0 4 5 1 6 9 2號函所明定。次 按 「對欠稅人財產為禁止處分係在確保稅捐債權可 

自該受禁止處分之財產受償，不得就限定繼承人之固有財產為強制執行，自亦不 

得對其固有財產為禁止處分 ......」亦 為 本 部 9 6 年 1 0 月 1 9 日台財稅字第

09604550050號 函 （編 者 註 ：參閱稅捐稽徵法令彙編）所 明 釋 。9 8 年 6 月 1 0 日 

修正公布民法第 1148條 第 2 項既已明定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以因繼承 

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則該法條修正生效後發生之繼承案件，繼承人之責 

任範圍原則上應與修法前為限定繼承者同，故有關遺產稅之強制執行及禁止處 

分 ，仍應依上開函辦理；另按修正後民法第 1148條 之 1 第 1 項 規 定 ：「繼承人在 

繼承開始前 2 年 内 ，從被繼承人受有財產之贈與者，該財產視為其所得遺產。」 

則繼承人在繼承開始前 2 年 内 ，如有受贈自被繼承人之財產，該財產自得為遺產 

稅強制執行及禁止處分之標的。三 、旨揭案件，遺產稅繳款書應載明全體納稅義 

務人 姓 名 ，並以橡皮戳章蓋章加註「本繳款書繼承人僅負以遺產（含繼承日前 2 

年内受贈自被繼承人之財產）為限度之物的有限責任，如有滯欠，就遺產範圍内 

為強制執行。」文 字 ，以提醒納稅義務人及執行機關注意，如有移送執行時，應 

一併於移送書上註明並檢附遺產（含繼承日前 2 年内受贈自被繼承人之財產）清

冊 ，以利執行。」（粗體及底線為筆者所加）

1



產之財產）為限負清償遺產稅之責任，無須以其固有財產負擔繳 

納遺產稅義務，亦不對其固有財產執行，是否影響系爭規定之合 

憲性？

一 、對繼承之財產課核課遺產稅構成對繼承權之干預

我國憲法並未如德國基本法第 1 4條 規 定 ，將繼承權直接規定於基本權系 

譜 。惟依據釋字第77 1號解 釋 ，遺產繼承制度，旨在使與被繼承人具有特定身分 

關係之人，於被繼承人死亡時，因身分而取得被繼承人之財產，藉以保障繼承人 

之 權 利 （釋字第 4 3 7號解釋）。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 

切權利義務（民法第 1148條規定參照），其繼承權、繼承回復請求權及其本於繼 

承權就各項繼承財產所得行使之權利（包括物上請求權），均有財產上價值，應 

受憲法第 1 5條之保障。對繼承人課予遺產稅之租稅負擔，會發生減少繼承人取 

得遺產之財產價值之法律效果，依據我國司法院一貫解釋，已構成對財產權之干 

預 。

二 、系爭規定是否逾越立法裁量之憲法界限？

繼承權不僅是個人之基本權，同時亦享有憲法上之制度性保障。其保護範圍 

包括保障被繼承人之遺囑自由以及繼承人以及受遺贈人依據法定繼承順序以及 

被繼承人之意志取得遺產之權利。

立法者針對被繼承人死亡而發生之遺產移轉，如何透過租稅課徵，固然享有 

相當廣之立法裁量空間。但有關遺產稅課徵之立法裁量，亦有必須遵循之憲法界 

限 。以下逐一分析：

(一）系爭規定是否違反絞殺性租稅禁止之原則？

針對遺產移轉課稅之立法，德國聯邦憲法法院透過判決一再重申其針對租稅 

立法所樹立之「絞殺性租稅禁止之原則」。其 在 1983年的一個判決中強調：繼承 

稅課予納稅人金錢給付義務。當這個金錢給付義務對納稅人課予過度之負擔而且 

根本性地干預其財產關係（QbermaBig belasteten und seine 

Vermogensverhaltnisse grundlegend beeintrachtigten) 時 ，亦即具有絞殺性 

之 效 果 時 （einer erdrosselnden Wirkung ) ，其即牴觸了基本法第十四條對繼 

承權保障之界限2。在 1995年的判決中，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對於上述原則作了更 

進一步之闡明：「對於納稅義務人而言，遺產稅之負擔將減少其繼承遺產之價值。 

因此遺產稅之衡量與規定，應維護遺囑自由及親屬繼承順位原則等繼承權保障之

2 BVerfGE 63, 312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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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内涵；其不得破壞繼承權作為一種法律制度以及作為個人基本權所具備之意 

義及功能，或使其完全喪失價值。……遺產稅之課徵亦不得將子女之繼承權掏空 

3。」亦即無論如何，遺產稅之課徵絕對不可以發生形同變相沒收繼承人因繼承 

所得遺產之法律效果。

依據系爭規定將生前贈與之財產擬制為遺產，在受贈人拋棄繼承之案型，如 

果導致遺產稅額大幅增加，超過並未拋棄繼承之繼承人因繼承實際取得遺產之價 

值 時 ，實際上就會發生上述絞殺性租稅之效果，亦即形同變相沒收繼承人繼承所 

得遺產之法律效果。這將使繼承人之繼承權被掏空而完全喪失價值。在此範圍 

内 ，系爭規定已經構成對繼承人繼承權過度之侵害而逾越遺產稅課徵立法裁量之 

底 限 。

另依據財政部 1 0 1年 3 月 8 日台財稅字第 10000608440號函之解釋：「有關 

9 8 年 6 月 1 2 日民法第 1148條 第 2 項修正生效後發生之繼承案件，遺產稅得否 

就繼承人之固有財產為強制執行及禁止處分疑義乙案。說 明 ：二 、按 「……繼承 

人如已依法為限定繼承者，其應納之遺產稅，參照法務部8 2年 8 月 5 日法82 

律 決 第 16304號函轉准司法院秘書長8 2年 7 月 2 7 日（82)秘台廳民二字第 12562 

號函……應無庸以其固有財產負繳納義務。」為本部賦稅署9 1年 3 月 2 0 日台財 

稅三發字第0910451692號函所明定。次 按 「對欠稅人財產為禁止處分係在確保 

稅捐債權可自該受禁止處分之財產受償，不得就限定繼承人之固有財產為強制執 

行 ，自亦不得對其固有財產為禁止處分…… 」亦為本部9 6年 1 0 月 1 9 日台財稅 

字 第 09604550050號 函 （編 者 註 ：參閱稅捐稽徵法令彙編）所 明 釋 。9 8年 6 月 

1 0 日修正公布民法第 1148條 第 2 項既已明定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以因 

繼承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則該法條修正生效後發生之繼承案件，繼承人 

之責任範圍原則上應與修法前為限定繼承者同，故有關遺產稅之強制執行及禁止 

處 分 ，仍應依上開函辦理；另按修正後民法第 1148條 之 1 第 1 項 規 定 ：「繼承人 

在繼承開始前 2 年内，從被繼承人受有財產之贈與者，該財產視為其所得遺產。」 

則繼承人在繼承開始前 2 年 内 ，如有受贈自被繼承人之財產，該財產自得為遺產 

稅強制執行及禁止處分之標的。三 、旨揭案件，遺產稅繳款書應載明全體納稅義 

務人 姓 名 ，並以橡皮戳章蓋章加註「本繳款書繼承人僅負以遺產（含繼承日前 2 

年内受贈自被繼承人之財產）為限度之物的有限責任，如有滯欠，就遺產範圍内 

為強制執行。」文 字 ，以提醒納稅義務人及執行機關注意，如有移送執行時，應 

一併於移送書上註明並檢附遺產（含繼承日前 2 年内受贈自被繼承人之財產）清 

冊 ，以利執行。」

上開財政部之解釋僅在闡明就遺產稅之納稅義務，繼承人只需以繼承之遺產 

負物的有限責任，無須以自己固有財產負清償遺產稅之責。其充其量只是在避免 

對於繼承人之固有財產權作出更為過度之侵害，但並無法改善系爭規定對繼承人 

之繼承權造成之絞殺性效果，故對系爭規定違憲侵害繼承人之繼承權之上開結論 

並 無 影 響 ，併此敘明。

3 BVerfGE 93, 165-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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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系爭規定未就受贈人拋棄繼承之案型另設例外規定是否違反比例原則

依據系爭規定，如果只是使遺產稅額大幅增加，導致並未拋棄繼承之繼承人 

必須以因繼承取得之遺產繳納更多之遺產稅，使其因繼承取得之遺產因此縮水或 

是價值因此減少時，則必須進一步就此一繼承權之干預是否符合比例原則作進一 

步之審查。

在總遺產稅制下，為了避免被繼承人透過生前贈與規避遺產稅，系爭規定乃 

以擬制遺產之方式將生前贈與之財產一併計入遺產之範圍，其立法目的是為了確 

保總遺產稅制下之應有稅收並維護租稅之公平。其目的自有其正當性。但是在生 

前受贈人拋棄繼承之案型，卻難以達到其立法之目的。蓋以擬制遺產之方式將生 

前贈與之財產計入遺產之範圍，這必然導致遺產稅基大幅增加，並進而須適用更 

高之累進稅率。但由於生前受贈人拋棄繼承，因此稽徵機關僅能向並未拋棄繼承 

之繼承人行使遺產稅債權，如此將相當或大幅減少繼承人取得遺產之財產價值。 

實則在必要性原則下，只要有數個手段均可以相同有效地達到立法之目的時，立 

法者應選擇其中對人民基本權干預最溫和之手段。不過當有數個潛在之義務人同 

時可供立法者選擇時，則立法者應選擇在事物本質上最應該負起責任之人作為納 

稅義務人，方符合對人民基本權干預最溫和之手段之精神。針對原因案件之案例 

類 型 ，立法者毋寧應另立例外之規定，例如就因擬制遺產計算而增加之稅額，改 

向該拋棄繼承之受贈人課徵，更符合其確保總遺產稅制下之應有稅收並維護租稅 

公平之規範目的，也是對繼承人繼承權之干預更溫和之手段。

是 故 ，即使依據系爭規定只是使遺產稅額大幅增加，導致並未拋棄繼承之繼 

承人必須以因繼承取得之遺產繳納更多之遺產稅，使其因繼承取得之遺產因此縮 

水或是價值因此減少時，在此範圍内亦屬違反比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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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系爭規定未區分擬制遺產的受贈人是否拋棄繼承，一律使繼承人 

承擔非其所得遺產部分之納稅義務，是否因違反量能課稅原則而 

牴觸憲法第 7 條平等權？就 此 部 分 ，系爭規定有無合憲解釋之空 

間 ？並請說明若以量能課稅原則審查，在現行總遺產稅制中，如 

何建立稅捐負擔能力的比較基準？

一 、量能課稅原則下對總遺產稅制之觀察與檢討

現行遺產及贈與稅法係採取總遺產稅制。這與德國以及其他多數國家所採行 

之分遺產稅制不同。分遺產稅制係以繼承人因繼承事件所無償增加之財產為租稅 

客 體 ，因此是以繼承人因繼承而增加財產之多寡量度其租稅負擔能力。然而總遺 

產稅制則是以被繼承人所遺留下來之遺產本身作為租稅客體，並以整體遺產計算 

出之價值量度繼承人之租稅負擔能力，故在租稅類型上係被歸屬於財產稅之一 

種 。

在總遺產稅制下，其係以被繼承人死亡後移轉給全體繼承人之全部遺產作為 

租稅客體，在扣除掉法律規定之各項免稅額及扣除額後，以整體遺產淨額計算出 

之價值作為課稅計算之基礎。再分別適用不同之累進稅率，而計算出應納遺產稅 

之稅額。至於在租稅客體歸屬之面向，亦即將上述租稅義務連結到租稅主體之面 

向 上 ，則是將全體繼承人視為一個繼承共同體。故不論每個繼承人法定應繼分是 

多少，也不論每個繼承人實際上取得之遺產價值是多少，均一律就應納遺產稅之 

全部稅額對國家負連帶債務之責。

這種將遺產稅定位為財產稅之總遺產稅制，若純粹從量能課稅原則加以檢討 

，其實具有不少結構性之缺陷。

首先，總遺產稅制將遺產稅定位為財產稅。由於是以財產本體作為租稅客體， 

而非以財產之應有或潛在收益作為租稅客體，在課稅正當性上就會引發相當大的

爭 議 。

其次在課稅計算基礎之計算上，總遺產稅制規定下每個繼承人依法可以享有 

之免稅額，不論親疏遠近或多寡，均必須放在一起作總結算。例如若是被繼承人 

配偶與被繼承人兄弟姊妹一起繼承，配偶扣除額是4 9 3萬 元 ，而兄弟姊妹每人扣 

除額則僅有5 0萬 元 ，但因為是以總體遺產為租稅客體，因此繼承遺產之兄弟姊 

妹也可以一併享受到配偶扣除額帶來的好處。此 外 ，對應納遺產稅額，繼承遺產 

之兄弟姊妹必須與配偶負連帶清償之責，這對於繼承遺產之兄弟姊妹又反較為不 

利 。以上屬總遺產稅制下，繼承人水平關係上的不公平。

最後在遺產稅金額龐大，而部分繼承人又不願盡履行納稅義務之協力時， 

在繼承人水平關係上的不公平也會充分凸顯出來。蓋只要遺產稅尚未完全清償 

即使已經拿出錢繳納部分稅額之繼承人，仍要繼續承擔尚未完全清償之遺產稅， 

也要因此繼續承受租稅保全造成之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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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就量能課稅原則而言，分遺產稅制遠比總遺產稅制更符合量能課稅原 

則 。這也是分遺產稅制在國際上會成為遺產稅法制主流的原因。

由於總遺產稅制在實務上可能會產生上述過苛之結果。故財政部乃以法律續 

造之方式透過解釋函令創造出「分單制度」，以緩和前述之過苛結果。就此財政 

部 6 5 0 5 2 6台財 稅 第 3 3 4 7 9號函略謂：「遺產稅納稅義務人不合分期繳納之規定 

且又無力一次全部繳清遺產稅應納稅款者，准以全體繼承人為納稅義務人，以同 

一限繳日期，分兩單以上填發。說 明 ：二 、核准分單繳納稅款之案件，應俟應納 

稅款全部繳清後，始可核發稅款繳清證明書。」此一函令即是實務上施行「分單 

制度」之 根 源 。後來立法者更透過遺產及贈與稅法第4 1 條 之 1 之規定正式將 

其納入法制中4  * 6。

僅管如此，在原因案件及類似案型只要加入擬制遺產後計算出來之遺產稅額 

比繼承人所取得之遺產價值還高，則繼承人即使申請分單亦無實益。而因生前贈 

與預先取得大筆被繼承人財產者因為拋棄繼承，反倒無須負擔因計入擬制遺產而 

大幅增加之遺產稅額，分單也無法將其變更為納稅義務人。故上述分單制度在此 

也是無濟於事。

二 、系爭規定未就受贈人拋棄繼承之案型另設例外規定是否違反平等原則？

在總遺產稅制下，為了避免被繼承人透過生前贈與規避遺產稅，因此系爭規 

定乃以擬制遺產之方式將生前贈與之財產計入遺產之範圍，其立法目的是為了確 

保總遺產稅制下之應有稅收並維護租稅之公平。其目的自有其正當性。但是在生 

前受贈人拋棄繼承之案型，卻難以有效達到其立法之目的。蓋以擬制遺產之方式 

將生前贈與之財產計入遺產之範圍，這必然導致遺產稅基增加並進而須適用更高 

之累進稅率，總體將使遺產稅額大幅增加。但由於生前受贈人拋棄繼承，因此僅 

能向並未拋棄繼承之繼承人行使遺產稅債權。此不僅大幅減少繼承人遺產之價 

值 ，嚴重者甚至可以產生實質上相當於沒收繼承人遺產之絞殺性效果。另一方 

面 ，由於繼承人僅以實際繼承之遺產負物之有限責任。故只要上述增加之稅額超 

過繼承人實際繼承之遺產價值，則國家實際上也無法有效地確保其應有之稅收並 

有效防杜遺產稅之規避。

整體而言，系爭規定原本是為了確保總遺產稅制下之應有稅收並維護租稅之 

公平而設，卻未能針對原因案件這種受贈人拋棄繼承之案型另行制定例外調整之 

機 制 。造成真正獲得大批財產贈與之配偶無須負擔任何之租稅負擔，

而繼承人之繼承權卻因此遭受過度之侵害，而國家實際上也未必能有效地確保其 

應有之稅收並有效防杜遺產稅之規避，這與系爭規定想要追求之租稅公平之目的 

根本背道而驰。在此範圍内，自難謂為系爭規定之設計符合平等原則。

4 其規定如下「繼承人為二人以上時，經部分繼承人按其法定應繼分繳納部分遺產稅款、罰鍰

及加徵之滯納金、利息後，為辦理不動產之公同共有繼承登記，得申請主管稽徵機關核發同意移 

轉證明書；該登記為公同共有之不動產，在全部應納款項未繳清前，不得辦理遺產分割登記或就 

公同共有之不動產權利為處分、變更及設定負擔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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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系爭規定未設有與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 7 條 之 1 相同意旨之扣除 

規 定 ，致僅在被繼承人死亡前二年内贈與之情形，無須考慮配偶 

經 濟 貢 獻 ，一律課徵遺產稅，是否因違反量能課稅原則而牴觸憲 

法 第 7 條平等權？就 此 部 分 ，系爭規定有無合憲解釋之空間？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 7 條 第 1 項 第 1 款 「被繼承人遺有配偶者， 

自遺產總額中扣除四百萬元」規 定 ，是否影響系爭規定之合憲 

性 ？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 7 - 1條第一項規定，被繼承人之配偶依民法第一千零三 

十條之一規定主張配偶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者，納稅義務人得向稽徵機關申 

報自遺產總額中扣除。如果理解無誤，被繼承人之配偶即使拋棄繼承，依民法第 

一千零三十條之一規定，仍得主張配偶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只是在剩餘財 

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之計算上，配偶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及慰撫金，則排 

除於外而已。所謂作為遺產稅稅基之遺產淨額，本來就應依據上開規定扣除被繼 

承人配偶之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因此上述分析基本上並不會受到影響，併 

此 敘明。

另外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 7條 第 1 項 第 1 款 「被繼承人遺有配偶者，自遺產 

總額中扣除四百萬元」規 定 ，在配偶拋棄繼承時應無適用之餘地。如果容許其適 

用在原因案件，充其量也只是使得繼承人可以少繳一點遺產稅，在擬制遺產較為 

龐 大 時 ，其影響可能只是杯水車薪。其 次 ，在現行規定不作任何變更下，這也將 

使國家稅收更為減少，反而會增加有心人士藉此避稅之誘因，與系爭規定所追求 

之防杜遺產稅規避之目的恐怕更是背道而驰。正本清源之道還是應該另設例外之 

規 定 ，例如向受贈人課徵擬制遺產計算後所增加之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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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 受憲法法庭指定，就 1 1 0年度憲三字第 3 4 號 及 1 1 1年度

憲民字第 2 0 5號 聲 請 案 ，提出 專 業 意 見 ，並出席憲法法庭於 1 1 3年 1 月 22 

日就本案所行之 期日。謹依憲法訴訟法第 1 9條 第 3 項 規 定 ，就相 

關專業意見或資料之準備或提出，揭露相關資訊如下：

是f否) 如 是 ，其情形

相關專業意見或資料之準備或 

提 出 ，是否與當事人、關係人 

或其代理人有分工或合作關

係 。

入 、
D

相關專業意見或資料之準備或 

提 出 ，是否受當事人、關係人 

或其代理人之金錢報酬或資助 

及其金額或價值。

X 、

T)

三
其他提供金錢報酬或資助者之 

身分及其金額或價值。

此 致

憲法法庭

陳 報 人 ：

1

fiona25
文字框
說明會




